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
2016年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州、市人社局、工信委，省级有关委办厅局，省属企事业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2016年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计划的通知》(云人社发〔2016〕92号)精神及我省专业技术职称经常性评聘等有关规定，现将2016年度评审计划及评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程专业技术职称评委会(库)评审工作
工程系列高职的申报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2016年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计划的通知》(云人社发〔2016〕92号)的时间要求，由申报单位按有关规定直接向承办单位人事(职改)部门报送材料。
评委会(库)组建程序符合《云南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组织办法及工作程序>的通知》(云职改字〔1992〕第05号)、《云南省人事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云人〔2004〕38号)文件规定的工程专业技术职称中评委会(库)，请按规定报批或备案，自定计划组织评审工作。
二、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评审工作
(一)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评审时间为2016年8月。
(二)申报范围对象及条件
按照《云南省人事厅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的通知》(云人专〔2008〕62号)和我省有关规定，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申报(昆明市申报人员请报昆明市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
(三)申报时间
申报材料报送时间为：2016年6月1日至6月29日工作日
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因申报高级经济师的人数较多，请分地州进行申报，如有申报人员超过10人的单位，请提前一周电话预约。具体申报时间如下：
1、6月1日—6月10日工作日：昭通市、曲靖市、保山市、楚雄州、文山州、普洱市、大理州、迪庆州
2、6月11日—6月17日工作日：玉溪市、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临沧市
3、6月18日—6月29日工作日：省属单位
三、电子工程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
(一)电子工程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时间为2016年9月。
(二)申报范围对象及条件
按照《关于印发<电子工程中、高级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的通知》(人职发〔1994〕25号)规定，凡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无线电技术、广播电视通讯技术、电子技术与自动化、计算机硬件(不含计算机软件)及应用、半导体器件和电子材料、电真空器件等方面的科研、设计、生产、新产品开发等人员，符合国家和我省关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的有关规定，均可申报。
(三)申报时间
申报材料报送时间为：2016年7月4日至7月22日工作日。
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
1.《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一式二份(A3纸双面打印中缝骑马钉装订)，须贴照片，填写此表中专业技术工作总结时，必须如实反映本人履职以来专业学识水平、技术水平、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内容，所在单位对其要有明确的审核意见，各级人事(职改)部门必须签署明确的推荐意见、推荐日期、经办人姓名，并加盖公章。
2.《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材料提要》需单位审核盖章并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中、高职均提交三十五份纸质版及PDF格式扫描件电子版，并附单位出具的公示情况说明。
3.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位认证报告、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书及聘书、外语考试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或免试证明，以及培训(进修)证书、获奖证书等影印件各一份按顺序装订成册。影印件须经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审核原件后签章。
4.提交评审的论文(著)须指定一篇代表作，一式二份，其他有关论文(著)篇数不限，一式一份。论文用稿通知不予采用。
5.反映本人水平和业绩的其他材料，属多人合作成果，单位须出据申报人量化成果名次证明;属多人合编(著)出版的书籍，只需提交涉及申报人所编(著)的篇、章、节。
(二)其他要求
1.县及县以下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按《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放宽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条件的通知》(云人社发﹝2014﹞106号)规定执行。
2.职称外语和计算机条件符合《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规定的通知》(云人社发〔2011〕289号)和《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我省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规定的通知》(云人社发﹝2015﹞65号)规定。
3.需进行最高学历学位认证，并提交学历学位认证报告。电子工程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申报人员应具备理工类学历。
(1)各类高等教育学历认证可选择以下两种认证方式：
一是到云南省教育厅办理，由省教育厅出具相关“认证报告”(出具报告一般需要15个工作日，请申办人合理安排时间)。
二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上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打印出来(2002年以后取得的各类国家承认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均可在学信网上认证)。
(2)本省学习取得的中专学历可到省教育厅进行学历认证。
(3)外省学习取得的中专学历及党校学历，须提供毕业生登记表、学业成绩、学籍证明等相关材料(可在个人档案中查找)。
4.非公经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按《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非公经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服务办法(试行)>的通知》(云人社发〔2011〕249号)有关规定办理(昆明市人社局要求，凡人事档案未委托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代理的昆明市非公经济组织申报人员，请于2016年7月8日到民航路229号昆明市人才服务中心大厅进行申报材料审核，再报省工信委。昆明市人社局联系电话：0871-63160874)。
5.破格申报人员按《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特殊人才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15﹞67号)有关规定办理。
6.请各州(市)人社局、工信委以及省级有关单位、相关企业人事(职改)部门做好组织申报工作。
7.材料(封面贴送评材料一览表)须由单位人事(职改)部门持《2016年度资格审议、评审名册》(签章)一份及申报人评审表电子版(dbf格式，以“单位+姓名”命名，请下载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系统YPPMS4.1填报)按规定时间一并报送，逾期不再受理。
8.《送评材料一览表》、《2016年度资格审议、评审名册》、《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材料提要》所填报信息必须一致。
9.申报材料清退有关事项
(1)除《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退回外，其余申报材料均不予清退，请申报人员做好所需相关材料的备份工作。
(2)《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的清退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届时请到工信委1509室办理，逾期将作销毁处理。
10.职称证书领取有关事项
(1)高职职称证书：由省人社厅发放，通过人员请与主管部门或州市人社局联系领证事宜，领证后到省工信委1509室加盖评委会印章;
(2)中职职称证书：收到任职资格通知后，携带本人身份证及1张一寸照片到省工信委1509室办理。
11.本通知所涉及的各类表格及相关文件可在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下载，网址：http://www.ynetc.gov.cn
12.受理材料地址：昆明市永安路37号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附楼302室。
联系人：党昱游中州
电话：0871-6351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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